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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56         证券简称：兆新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1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新余德佑太阳能电力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

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事项概述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5 日披

露了《关于出售孙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8），公司全资子公司深

圳市永晟新能源有限公司拟将持有的新余德佑太阳能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 “标的公司”）100%股权转让给中核汇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易对手方”），

综合转让对价为 34,400 万元，其中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720 万元，交易对手

方基于基准日审计数明确标的公司承担债务合计人民币 33,680 万元。本次交易

已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于 2022年 5月 16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签订<新余德佑太阳能电力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因受新冠疫情防疫政策的影响，本次交易尚有部分手续办理受限，导致股权交割

先决条件延期达成，为促进股权顺利交割，经双方友好协商，同意调整部分股权

交割先决条件，同时将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价款调增人民币 2,500 万元，交割后

标的公司归还欠款金额调减 2,500万元，综合转让对价仍为人民币 34,400万元（与

原《股权转让协议》保持一致）。 

本次签署补充协议系双方友好协商结果，促进股权顺利交割，对公司 2022

年度经营业绩无重大影响，若后续发生协议约定公司应履行的赔付事项，公司将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签署补充协议不构成关

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

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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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甲方）：深圳永晟新能源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中核汇能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丙方）：新余德佑太阳能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一、甲乙双方同意以《资产评估报告》及债转股调整之后的《审计报告》为

基础，经协商确定本次标的股权的股权转让价款调整为人民币 3,220 万元（大写：

叁仟贰佰贰拾万元整），由乙方根据《股转协议》规定的分期予以支付（即第一

期股权转让款调整为人民币 1,620 万元（大写：壹仟陆佰贰拾万元整）；第二期

股权转让款调整为人民币 1,095 万元（大写：壹仟零玖拾伍万元整）；第三期、

四期股权转让款金额不变）。各方一致同意，上述股权转让价款为乙方为取得上

述标的股权需向甲方支付的全部款项，除履行本协议约定的其他义务之外，乙方

无需在上述价款之外向甲方或其他方就标的股权的取得支付其他任何股权款项，

亦无需为甲方或其他方承担任何成本费用。 

二、将《股转协议》3.3.1 条规定的股权交割先决条件中“（9）目标公司已

按乙方要求协调项目所在当地水利部门，将项目调出河湖管理区范围，并取得水

利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文件；（10）目标公司已取得新余市水利局出具的防洪评

价报告审查意见”的约定予以删除；“项目调出河湖管理区范围，并取得水利部

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文件及新余市水利局出具的防洪评价报告审查意见”两项事项

不再作为股权交割先决条件，将“项目调出河湖管理区范围，或取得江西省水利

部门出具的专项合规证明，或取得乙方认可的新余市水利部门出具的专项合规证

明”作为交割条件之一；将“当地水利部门出具的防洪评价报告审查意见”调整

至乙方向甲方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的条件之一；添加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出具的的承诺函作为交割条件之一。 

三、甲方承诺，如该项目因位于河湖管理区范围内被行政主管部门要求拆除

/责令搬迁给目标公司带来损失的，甲乙丙三方需共同与行政主管部门协商争取

赔偿款（具体金额以实际发生的赔偿结果计算确定，多退少补）；如未争取到赔

偿款或争取到的赔偿款不足以覆盖项目公司损失额导致的项目公司出现损失的，

甲方承诺于拆除/责令搬迁行为之日起 10 日内将项目公司遭受的损失（如仅为搬

迁，损失包括但不限于项目搬迁损失及搬迁期间的发电收入等损失；如为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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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则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剩余运营期内全部发电收入）予以补偿到位，否则按照

以前述应补偿金额为基数每年 8%的利息承担违约金。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本次签署补充协议系双方友好协商结果，促进股权顺利交割，对公司 2022

年度经营业绩无重大影响，若后续发生协议约定公司应履行的赔付事项，公司将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五月十七日 

http://www.cninfo.com.cn/

